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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檢討，妥為處理。

釋字第四五八號解釋（87.6.26.）

【解釋文】

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臺財稅字第三八四五二號

函：「生產事業除自行生產產品所發生之所得外，如有兼營其他非自行

生產產品買賣業務所發生之所得暨非營業收入者，該項買賣業務所發生

之所得及非營業收入，不適用獎勵投資條例納稅限額之規定」，係主管

機關基於職權，為執行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五條及行政院依同條例第三

條授權所發布之「生產事業獎勵類目及標準」，對受獎勵之生產事業營

業及其他收入計算全年課稅所得額所為之釋示，與該條例對稅捐減免

優惠以受獎勵生產事業自行生產獎勵類目產品所發生之所得為限之意

旨相符，並未變更法律所定稅賦優惠規定，亦未增加生產事業之租稅負

擔，與憲法租稅法定主義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獎勵投資條例（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施行期間屆滿而失效）

係為獎勵投資活動，加速國家經濟發展之目的所制定，採用稅捐減免優

惠為主要獎勵方法，以實現其立法意旨。惟國家經濟發展隨各個時期而

有不同之需求，受獎勵之生產事業類目及標準自亦須因應經濟發展策略

及客觀環境而變動。該條例第三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六十六年七月二

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為第十條）遂授權行政院就各該條第

一項所定之各類生產事業規定之獎勵類目及標準，須符合獎勵類目及

標準者，始得享受第十五條第一項有關生產事業及重要生產事業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及附加捐總額，不得超過其全年課稅所得額百分之二十

及二十五租稅優惠之規定。財政部六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臺財稅字第三

八四五二號函：「生產事業除自行生產產品所發生之所得外，如有兼營

其他非自行生產產品買賣業務所發生之所得暨非營業收入者，該項買賣

業務所發生之所得及非營業收入，不適用獎勵投資條例納稅限額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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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為執行獎勵投資條例第十五條及行政院依

同條例第三條授權所發布之「生產事業獎勵類目及標準」，對受獎勵之

生產事業營業及其他收入計算全年課稅所得額所為之釋示，與該條例

對稅捐減免優惠以受獎勵生產事業自行生產獎勵類目產品所發生之所

得為限之意旨相符，並未變更法律所定稅賦優惠規定，亦未增加生產事

業之租稅負擔，與憲法租稅法定主義並無牴觸。

釋字第四五九號解釋（87.6.26.）

【解釋文】

兵役體位之判定，係徵兵機關就役男應否服兵役及應服何種兵

役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種決定行

為，對役男在憲法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

之行政處分。受判定之役男，如認其判定有違法或不當情事，自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司法院院字第一八五○號解釋，與上開意旨不

符，應不再援用，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至於兵役法施行法

第六十九條係規定免役、禁役、緩徵、緩召應先經主管機關之核定及複

核，並未限制人民爭訟之權利，與憲法並無牴觸；其對複核結果不服

者，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遭受

公權力侵害時，可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俾其

權利獲得最終之救濟，並使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藉訴願

制度，自行矯正其違法或不當處分，以維法規之正確適用及人民之合法

權益。按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

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不因其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

有無記載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凡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且

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者，如仍視其為非行政處分，自與憲法保障人民

訴願及訴訟權利之意旨不符，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在案。




